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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以下簡稱“白皮書”)是最早提出“全

面管治權”的官方文件，中國共產黨的十九大報告則再次使用“全面管治權”的表述。然則，理論上

對“全面管治權”的研究則並不充分。本文試圖通過梳理現有關於全面管治權的研究，對這一問題進

行更一步的探討，以求教於方家。 

 

 

一、全面管治權的學理言說 

 

董立坤等合著《中央管治權與香港特區高度自治權的關係》是關於這一問題的比較集中的研究，

該書將香港出現的諸多問題歸結為中央管治權與香港高度自治權間關係的扭曲，“從歷史角度出發，

在澄清主權與治權、中央管治權與特區高度自治權概念的基礎上，運用案例分析法，選取香港法院處

理的具體案件進行分析，從而明確中央管治權與特區高度自治權的權力界限。”1 雖然該書沒有使用

“全面管治權”的表述，但該書已經觸及中央全面管治權的內容，將“與主權密切相關的重大權力由

中央直接行使”、“中央授權香港行使高度自治權”、“中央對授予香港特區行使的高度自治權享有

監督權”2作為中央管治香港權力的行使方式和組成部分。這三部分內容正是 2014年《“一國兩制”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所列舉的中央全面管治權的全部內容。 

隨着《“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的發佈，對全面管治權的研究逐步展開，

並取得如下的成果： 

一是對中央管治權和全面管治權的理論闡釋和法理證成。學者多認為這一權力源於國家的主權，

具有法理、政治和事實上的正當性，是單一制國家的核心要素，也強化了中央管治港澳的理論基礎。

饒戈平認為，中國對港澳恢復行使主權，本質上是中國恢復行使管治的權力，意味着實實在在地恢復

行使國家對港澳地區的最高的、絕對的、不可加以限制的主權權力，意味着全面地切切實實的實施國

家對港澳的管治。3 鄒平學認為，“中央擁有香港全面管治權”有無可辯駁的法理基礎。中央的管治

權實質是主權引伸出的管治權或者說治權。中國自古以來就擁有對香港的主權，制定香港基本法、設

立香港特別行政區並決定在特區實行的制度，是中國政府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的必然結果。恢復行使

主權有多種形式，其中就包括行使管治權。設計香港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基本內容，無論是規定中央與

香港特區的關係、規定香港特區的法律地位，還是規定中央對香港特區的權力以及授予香港特區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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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的高度自治權，都必須遵循堅持一個國家、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這一最高原則，都是以國家

主權歸屬於中央、中央擁有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這一根本的政治現實為前提和基礎。4 郝鐵川認為單

一制是中央行使對香港憲制性權力的前提，而香港特區某些人之所以長期鼓吹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區的

管治權是類似英國女王那樣的虛權、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區的管治權只有外交和國防兩項、“港人治

港”表明中央政府不能治港、香港特區擁有自己的“固有權力”和“剩餘權力”等，是因為他們不知

道或故意抹殺中國的國家結構是單一制而非聯邦制，不知道或故意抹殺香港特區是直轄於中央人民政

府的一個地方政權，而非聯邦制下聯邦政府和成員單位共同擁有主權、各有一套憲法法律的關係。5 徐

靜琳認為，基於中國對香港和澳門擁有主權，中國政府對香港和澳門便具有當然的治權，中國政府就

是通過對香港和澳門行使管治權來體現主權的。更直接地說，“恢復行使主權，是指我國政府恢復行

使作為主權國家所應該行使的權力，其實質是指恢復行使管治香港和澳門的權力。”6 蔣朝陽從主權

理論出發，分析了在憲法和基本法下對特別行政區管治權的歸屬和行使的機關，認為國家管治權是中

央全面管治權的前提，並將國家管治權界定為：人民作為主權者，通過行使主權的最高權力機關，對

國家以及全國各地方行使的領土管轄權和統治(治理)權。從主權而來的國家管治權具有三個基本要素：

一是人民，二是領土管轄權，三是統治(治理)權。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不具有主權屬性，不應被視

為國家管治(治)權，其實質應被視為國家授予特別行政區的、較全國其他地方而言所擁有的程度較廣、

範圍較多的對地方性事務的處理權。否則，就會陷入主權與治權分離論的窠臼，導致“主權”喪失“治

權”、“主權”不能干預“治權”、“治權”對抗“主權”甚至“主權”分裂的危險。7 王禹認為，

中央擁有對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是基於中國對香港、澳門恢復行使主權而產生的。8 范宏雲認

為主權是全面管治權的法律依據。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中央擁有香港的主權，就擁有對香

港的全面管治權。9 總體上，學者是從主權、單一制國家結構形式以及憲法和法律的規定論證中央對

港澳全面管治權的當然性和正當性，而早在 2014 年這一概念提出之前，一些學者如饒戈平便提出中

央對特別行政區的管治權的全面性。10 

二是探討了全面管治權的內涵、外延和性質。上述學者均認為，基本法所列舉的關於中央的權力，

當然是全面管治權的內容。饒戈平認為，中央對特區憲制性權力首先是確定對港澳行使主權，制定對

港澳的基本方針政策；其次是決定設立港澳特別行政區，制定港澳基本法；第三是依法按基本法的規

定行使中央對港澳管治權力。前二者是一個完成時的權力，後者則是進行時的權力，既包括基本法列

明的權力，也包括蘊含於基本法中的權力。11 莫紀宏認為，所謂“全面管治權”，應該有更廣義的內

涵，不僅限於國防、外交，是非常全面的，既有主權意義上的國防、外交，同時又有日常立法、行政、

司法意義上的中央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這樣一種管治。12 蔣朝陽根據白皮書，對全面管治權的內涵

作了如下細緻的分析：(1)全面管治權的主體是中央，具體包括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國家主

席、中央人民政府、中央軍事委員會等五個中央國家機構，特別行政區是被授權的主體。(2)內容包括

中央直接行使的權力，也包括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實行高度自治兩方面的權力。(3)範圍是中央對

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4)性質是單一制國家中中央對包括特別行政區在內所有地方行政區域的全

面管治權；不僅是中央的權力，也是中央承擔的憲制責任。(5)法律依據是憲法和基本法的規定，是憲

法和基本法規定的特別行政區制度下的安排。(6)目的是要實現中央對特別行政區的全面有效管治。13 

魏淑君、張小帥認為，中央全面管治權包括授予港澳特區的高度自治權和中央直接行使的權力。並且

認為“而中央直接行使的權力中，部分權力能夠監督港澳特區的高度自治權，部分權力能夠變更港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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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的高度自治權。”14 范宏雲認為，全面管治權由中央直接行使的權力、香港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

權和中央對香港高度自治權的監督權三方面的權力組成。15 王禹認為“全面管治權”的概念可以表述

為中國在單一制國家結構形式下中央對所有地方的所有事務進行管轄和治理的權力，包括中央直接行

使的權力，也包括對特區自治權進行監督的權力。16 張小帥則認為中央依法對港澳特別行政區享有管

治權，包括基本法管治權和憲法管治權兩類。17 

比較突出的是，學者多認為中央的全面管治權包括對特區高度自治權的監督權。18 鄒平學還指出，

根據國家憲法和基本法，中央決定設立香港特區、制定基本法、依法行使直接管治香港的權力及依法

授權香港享有高度自治權，綜合起來就是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而全面管治權本身包含監督權，憲法

和基本法亦對全國人大、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家主席、中央政府等中央國家機關賦予重要監督權責。

中央在全面行使管治權方面，分為四個層面：決定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制定基本法，規定在香港實

行的制度；按照基本法規定，依法行使中央直接管治香港的權力；依法授權香港享有高度自治權。中

央管治香港的具體權力，既包括國家憲法和基本法中具體列明的權力，也包括隱含權力 (implied 

powers，國家憲法和基本法沒有明文列舉，但根據主權原則應由中央行使或保留的權力)，如制定和調

整對香港方針政策的權力、完善特區制度的權力、支持指導香港行政長官和政府依法施政的權力、國

家行為的規定權和解釋權等。19 概而言之，理論上認為全面管治權是一種國家管治權，是一種憲制性

權力，包括中央創制特區的權力，也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管治特區的權力，還包括中央對特區的監督

性權力，至於是否包括授予特區的高度自治權，理論上的認識略有分歧。 

三是探討了全面管治權與高度自治權的關係。饒戈平認為二者的關係是一個核心問題，反映“一

國”與“兩制”的關係，特區自治權來源於中央的授權，其行使附有條件。20 莫紀宏強調中央依法用

權的重要性，認為在單一制體制下，中央政府權力下放之後，特區政府和人民雖然在法律上不存在對

抗中央政府的權力，但是中央政府必須嚴格依法行使權力，遵守自己通過法律對地方人民所作的莊嚴

承諾。21 鄒平學認為，來源於中央授權的高度自治權隸屬於中央的全面管治權，接受中央的監督，不

能把二者對立起來。22 郝鐵川認為“港人治港”不排斥中央對港擁有憲制性管治權，香港沒有剩餘權

力和固有權力。23 蔣朝陽認為地方高度自治權也是國家管治權，也具有維護國家利益的憲制責任。24 

程潔認為，在授權框架下，特區的權力來自中央的授予並且必須接受中央政府的監督，授權的結果既

不應產生分權模式下的灰色區域，也不應產生人權語境下的對抗權。在單一制體制下，中央政府權力

下放之後，特區政府和人民雖然在法律上不存在對抗中央政府的權力，但是中央政府必須嚴格依法行

使權力，遵守自己通過法律對地方人民所作的莊嚴承諾。與此同時，對全國人大常委會作為憲法保障

機關行使的權力，應當視為代表包括特區在內的國家整體，而非在中央地方關係框架下單純代表中央

的權力。25 總體上，學者認為，特區高度自治權源於中央的授權，因此二者間不應當是一種對抗關係，

而特區自治權應當接受中央的監督。 

概而言之，理論上主要從主權－治權－全面管治權與高度自治權關係的理論邏輯展開對全面管治

權的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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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面管治權的話語體系及其轉換 

 

自 2014 年提出“全面管治權”的概念以來，這一概念引起爭論，理論上對這一問題雖有研究，

但並不充分。在理論路徑上，基本上是從主權的邏輯展開，而其實質則政治事實的邏輯。港澳問題首

先是一個主權問題，但在主權回歸後，特別是在特別行政區制度通過基本法建立後，主權話語的說服

力並不強，如何從主權、民主的角度回歸到法治的視角，從抽象的說法轉向具體的法律規範的分析，

這是全面管治權研究必須注意的問題。十九大報告使用的表述是“憲法和基本法賦予的中央對香港、

澳門全面管治權”，因此全面管治權研究必須重視憲法和基本法的規定，必須將主權和民主的話語通

過憲法和基本法的規定表達出來，而不是生硬地使用這些話語來代替論證。因此，在研究全面管治權

的問題時，需要實現話語體系的轉換，具體而言，要實現如下幾點： 

一是實現從主權統一到憲法統治的法治轉換。1997年之前，香港問題的核心就是如何實現國家統

一，能夠實現香港統一的制度，就是好制度。“一國兩制”就是這樣的好制度，憲法確認了這樣的方

針政策，香港基本法是“一國兩制”的法制化和憲法的具體化，是為解決統一問題而生。基本法“序

言”將“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放在“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之前，體現了基本法的核心指

向，也表明這二者之間是有位階和優先順序的。應該說，統一與治理是香港同時面臨的兩個核心問題，

統一是邏輯前提，治理是現實挑戰。中英談判時這兩個問題先後出現，即主權歸屬和治權行使。大概

在當時，中國能夠調動的資源[國際支持、經濟實力、領導能力(現代化程度)、現實需要(香港對大陸的

意義)]只能支持中國政府通過固化差別來獲取統一的方式實現統一。這結果就是在憲法中寫入特別行

政區制度，在香港設立特區，賦予高度自治權，實現統一。香港於 1997順利回歸證明“一國兩制”、

憲法和基本法設立的特別行政區制度是解決統一這一核心問題的好制度。但這一實現統一的方式有其

特點，主要是通過在基本法中承諾保證“不變”來實現“變”——主權回歸。所以《香港基本法》必

然要以固化身份和舊制度為內容之一，這部法律設置了香港居民的身份，保持原有制度基本不變。身

份背後是一套制度與生活方式，更是一套思想文化意識體系。至於“變”的內容和“變”之後的治理，

其實是由中國的憲法來解決的，即主權回歸後由憲法確立的一套制度來加以治理。這種安排導致兩個

結果：強調“變”──主權的回歸──的內容與強調不變的內容之間存在張力，有可能導致“變天不

變心”的結果。現實確實是這樣。此其一。其二，變的是主權回歸，但主權是極為抽象的話語和主題，

當法律強調主權時，總是只能抽象地加以表達，並且憲法如何在香港實施，落實“變”之後治理要求，

一直未能解決，而強調不變的身份與制度則是無比的具體，因此基本法只能抽象地強調“變”，具體

地保障“不變”，“不變”的內容佔據基本法的大部分，強調“變”的內容則只有廖廖幾條，好像在

一座舊大廈屋頂加了一個帽子而已。但是，生活是如此的具體，因此，基本法對“不變”的具體和細

緻規定每分每秒都“在”香港居民的生活中和心中，而強調“變”的那幾條以及整個憲法卻未能深入

人們的生活。“不變”導致對“變”的背離，也產生用基本法排斥憲法的心理，進而導致新的“變”

──香港獨立的主張，似乎都有其邏輯。總之，《香港基本法》對“一國”的強調總是抽象的，對“另

一制”的保護則是特別具體的，花筆墨最多。好處是迅速地實現了香港的和平回歸，但遺留了新問題。

“統一”規定過於抽象，憲法離香港很遠，難以統合香港社會，最終導致管治和憲制受到極端挑戰，

統一的問題以管治的形式不斷嚴重化，並最終挑戰統一的底綫。當下在香港發生的“港獨”問題和宣

誓問題，都是以管治的形式表達出來的統一問題，就是基本法沒有完全解決的統一問題──“統一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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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具體化”、“治理未能憲法化”──的新表達形式。“全面管治權”的提出，正是對這種現象的回

應，更為關鍵的是，這個“全面管治權”是“憲法和基本法賦予的”，因此，落實全面管治權，恰恰

需要強化憲法的統治和治理。 

二是實現從政治主權到憲法權力26的分析框架轉換。主權範式是人們認識、分析和討論香港問題

的主要話語。只要涉及中央一方的事項，一些人士習慣於從主權角度認識問題和解決問題。這有其合

理性，香港問題的本源即是主權問題。主權邏輯強調一方所享有的權力的對外獨立性和對內最高性。

在中央香港關係上偏愛主權邏輯，當然是為了強調中央權力的最高性及香港服從的理所當然。對於外

部關係而言，主權是如此的具體，凡是涉及本國的問題，都可以歸入主權的範圍加以處理。但對於國

內問題，主權問題總是表現為國家重大走向的決斷，因此，主權不輕易行使，主權一經啟動，可謂地

動山搖，而在現代國家，便是產生根本性的國家根本法，即憲法。在此之後，便是實施憲法及其配套

法律了。這必然要求我們從主權思維走向憲法權力思維，而法律則是主權決斷後形成的具體權力的依

據。這導致一種基於法律的統治和治理的模式。 

在處理香港具體問題中偏愛主權邏輯，有如下結果：一是簡化了證明的環節，但落下武斷的病根。

只要將一種行為歸入主權行使的範疇，自然不需要論證其必要性和合法性了。主權在法律之上，主權

基於主權者的需要而啟動，主權端賴於主權者的主觀偏好，說明理由便是多餘的了。主權的這些特徵

導致主權的行使神秘而又武斷，絕對不是甚麼說理的政治。將香港問題中的一些中央權力歸入主權的

範圍，使得這一權力行使神性化，也導致這一權力沾上武斷偏頗的色彩。在憲法已經確認國家權力和

《澳門基本法》已經將中央香港關係法治化的情況下，這無疑是在貶損其權威。二是顯示了問題的重

大和嚴重性，但也制約了中央權力的日常行使。將中央的某一種權力行使視作主權行為，自然旨在說

明此次權力行使勢在必為，因為茲事體大，免去了證明權力行使必要性的麻煩，其負面效果是人為的

限制了中央權力的行使，即只有異常重大的事項，中央才可出手。在《香港基本法》制定後，主權決

斷已經法律化。依法行使權力當是常態，在常態政治中時常引入主權話語，便是強調權力主體高於法

律、外在於法律，這顯然對法律的確定性和普遍性的否定，而主事者和文宣系統又免不了要徵引《中

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的規定作為合法性支撑，導致話語體系混亂不堪並弱化中央的

權力。在認識全面管治權時，必須強化憲法權力和法律權力的分析框架，從憲法和基本法的角度條分

縷析地將全面管治權類型化，並明確其憲法和法律上的根據。 

 

 

三、“全面管治權”的權力譜系 

 

從憲法和基本法的規定看，管治權及全面管治權並不是一個法律用語，而是對憲法和基本法上規

定的中央管治特區的權力的一個概括與總結。基本法上規定的中央的權力相對具體，也比較明確，大

部分為明示的權力，還包括部分默示的權力，憲法上的規定的中央管治特區的權力則並非顯而易見，

需要從憲法關於中央的權力的規定中推導而出，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1 條允許設立特別行

政區，社會主義制度不在特區實施，因此，憲法上規定了哪些中央對特區的管治權，需要作具體的分

析。總而言之，憲法和基本法賦予中央對特區的管治權的具體權力類型和內容，這些權力如何構成一

個譜系，需要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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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下關於全面管治權的權力譜系化研究中，比較常見的是根據白皮書的歸納，將中央決定設立

特別行政區的權力、中央對特別行政區直接行使的權力、中央監督特區高度自治權的權力作為全面管

治權的基本權力內容。這種分類主要是其於主權理論和授權理論，其憲法和法律思維的成分仍舊相對

較弱。一個合乎邏輯的分析框架應當是以憲法為基點來探討國家權力的總量，然後對權力內容進行類

型化的建構，並理清不同類型權力間的憲法關係。 

在中國的單一制結構下，根據人民主權原則，人民制定憲法授權中央行使管理國家的權力，中央

授權各地方以管理權。在這個意義上，中央授予地方的權力都具有國家權力的性質。27 因此，在認識

全面管治權的“全面”時，必須建立國家權力的全景圖，而這幅全景圖又取決於人民通過憲法授予國

家權力的體量。質言之，國家權力源於憲法，必須根據憲法來確定其內容。現代國家的憲法根據治理

的需要，設置國家的代表機關，並按功能對國家權力加以劃分，配置立法、行政和司法等國家機關。

憲法上的權力譜系既包括作為國家代表的權力，也包括治理整體範圍內國家事務的權力。中央根據憲

法和基本法享有的對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因此包括作為國家代表的權力，這通常體現在對外關

係中，《香港基本法》專辟第七章對對外關係作出具體規定。除此之外，全面管治權還包括憲法上各機

關享有的各類具體權力，這些憲法上的權力，有些由中央國家機關直接行使，有些由《香港基本法》

授權香港特區政權機關行使。鑒於這些特區政權機關行使的權力具有國家權力的性質，這些政權機關

其實是設在特區的國家機關。28 單一制下的高度自治在本質上是中央授予特別行政區更多國家權力，

所以全面管治權與高度自治權的關係是如何將授權關係法治化，因此，全面管治權實際包括中央作為

國家代表的權力、中央各機關對特區直接行使的權力、基本法授予特區的權力。 

基於這種認識，全面管治權與高度自治權同根同源，均為國家權力，均源於憲法，只是後者更多

地以基本法具體化，二者之間並不存在着對立關係。另外，中央授權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是全國

人大的立法行為，不是中央任何其他國家機關的單獨授權行為──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和中央人民政

府授予特區其他的權力除外。所謂中央作為授權者對特區高度自治權的監督，必然是《香港基本法》

實施的監督，而不能簡化和泛化為中央國家機關對特區機關的具體行為監督。鑒於全國人大常委會根

據憲法和基本法的規定享有基本法的解釋權，而全國人大監督憲法的實施，因此，基本法實施監督的

最高機關是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而香港法院因為附條件地享有基本法的解釋權，也是基本法實施的

監督機關，但其裁決必須遵從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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